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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1.1 重要提示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034 号《关于准予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注册的批复》注册，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

负责公开募集。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合同》于 2016 年 8 月 3 日正式生效，基金管

理人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

量和资产规模”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出

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合同将终止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且无需召开持有人大会，同时基金

管理人应履行相关的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程序。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本基金出现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

情形，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终止条款。根据《基金合同》有关约定，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应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对本基金进行财产清算并终止基金合同，且无需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 2025 年 12 月 25 日，自 2025 年 12 月 26 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

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定投、基金转换业务等业务，并

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及 C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由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和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计，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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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概况

2.1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

基金全称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主代码 00302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 8月 3日
报告期末（2026 年 1 月 9
日）基金份额总额

1,353,385.99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基金管理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 A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023 017904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

份额总额
1,187,986.94份 165,399.05份

2.2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力争长期内实现超越业绩比

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定性分

析和定量分析相补充的方法，确定资产在非信用类固定收益类证

券和信用类固定收益类证券之间的配置比例。

在以上战略性资产配置的基础上，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补充的方法，进行前瞻性的决

策。一方面，本基金将分析众多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 GDP 增长

率、CPI 走势、M2 的绝对水平和增长率、利率水平与走势等），

并关注国家财政、税收、货币、汇率政策和其它证券市场政策等。

另一方面，本基金将对债券市场整体收益率曲线变化进行深入细

致分析，从而对市场走势和波动特征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确

定资产在非信用类固定收益类证券（现金、国家债券、中央银行

票据等）和信用类固定收益类证券之间的配置比例。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90%+1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税

后）×1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但低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属于中低风险/收益的产品。



3

3、基金运作情况说明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034 号《关于准予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注册的批复》准予注册，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和《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 501,020,434.30 元，业经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 932 号验资报告予以

验证。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6 年 8

月 3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501,020,456.72 份基金份额，其中认

购资金利息折合 22.42 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

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自 2016 年 8 月 3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基金合同》以及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

清算的公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本基金出现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五千万元的情形，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终止条款。根据《基金合同》有关约定，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应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对本基金进行财产清算并终止基金合同，且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4、财务报告

4.1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2025年 12月 25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343,068.64

存出保证金 5,572.62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13,679.73

其中：债券投资 1,413,67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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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1,353,235.56 份，其中

A类基金份额净值 1.2025 元，基金份额 1,187,683.65 份；C类基金份额净值 1.1797 元，基

金份额 165,551.91 份。

4.2 清算损益表

项目
2025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 月 9 日

（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益 655.06
1. 利息收入 212.52
2. 投资收益 245.87
其中：债券投资收益 245.87
3.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96.67
4. 汇兑收益 0.00
5. 其他收入 0.00
二、清算费用 -3060.00
汇划费 40.00
中债登账户维护费 -1,500.00
上清所账户维护费 -1,600.00
税金及附加 0.00
三、清算收益（损失）总额 3,715.06
减：所得税费用 0.00
四、清算净收益（损失） 3,715.06
注：

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预估计提的自 2025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 月 9 日

应收申购款 454.97

资产总计 1,762,775.9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19,927.42

应付管理人报酬 405.91

应付托管费 135.30

应付销售服务费 19.13

其他负债 118,839.14

负债合计 139,326.90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353,235.56

其他综合收益 0.00

未分配利润 270,213.5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23,449.06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1,762,7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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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清算期间的活期存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息和存出保证金利息。

2、鉴于本基金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运作终止，不确定是否能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中债登和上清所账户销户，因此本基金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预提 2025 年第四季度和

2026 年 1 月的中债登账户维护费 6,000.00 元和上清所账户维护费 6,400.00 元，清算期间

已收到的中债登、上清所缴费单显示，仅需支付 2025 年第四季度的中债登账户维护费

4,500.00 元和上清所账户维护费 4,800.00 元，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1 月 5 日全部支付，剩

余2026年 1月的中债登账户维护费1,500.00元和上清所账户维护费1,600.00元需要回冲。

4.3 报表附注

4.3.1 基金基本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034 号《关于准予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注册的批复》准予注册，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和《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 501,020,434.30 元，业经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 932 号验资报告予以

验证。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6 年 8

月 3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501,020,456.72 份基金份额，其中认

购资金利息折合 22.42 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

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基金合同》，本基金根据申购费用与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等不同，将基金份额分

为不同的类别。在投资者申购基金时收取申购费，不收取销售服务费的，称为 A 类基金份额；

在投资者申购基金时不收取申购费，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称为 C

类基金份额。本基金 A 类和 C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由于基金费用的不同，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和 C类基金份额将分别计算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各类别基金资产净

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该类别基金份额总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

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固定收益类品种，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中小企

业私募债券、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可

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

其他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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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

的纯债部分除外）、可交换债券。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

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并可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适时合理地调整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对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本基金持有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

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合财富（总值）指数收益率×90%+1 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税后）×10%

根据《基金合同》以及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

清算的公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本基金出现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五千万元的情形，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终止条款。根据《基金合同》有关约定，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应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对本基金进行财产清算并终止基金合同，且

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 2025 年 12 月 25 日，自 2025 年 12

月 26 日起进入清算程序。

4.3.2 清算原因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

量和资产规模”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出

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合同将终止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且无需召开持有人大会，同时基金

管理人应履行相关的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程序。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本基金出现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

情形，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终止条款。根据《基金合同》有关约定，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应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对本基金进行财产清算并终止基金合同，且无需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4.3.3 清算起始日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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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的清算起

始日为 2025 年 12 月 26 日。

4.3.4 清算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 4.3.3 所述，自 2025年 12月 26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因此本

财务报表以清算基础编制。

本基金财务报表按附注 4.3.5 中所述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以清算基础编制。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所有资产以可收回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负

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

此外，本基金财务报表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基金业协会”)

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基金合同》约定的资产估值和会计核算方法

及在财务报表附注 4.3 所列示的中国证监会、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

行业实务操作编制。

4.3.5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3.5.1 清算期间

本清算期间为 2025年 12月 26日至 2026年 1月 9日。

4.3.5.2 记账本位币

本清算财务报表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3.5.3 应收款项的确认和计量

应收款项按照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4.3.5.4 应付款项的确认和计量

应付款项按照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4.3.5.5 清算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收益按照实际发生的收益金额或未来应收取的款项金额计量。

4.3.5.6 清算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清算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金额或未来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计量。

4.3.6 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8]1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46 号《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

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70 号《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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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16]140 号《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 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

[2017]56 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90 号《关于租入固定资

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4号《关于

国债等债券利息收入增值税政策的公告》及其他相关财税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

下：

（1）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对资管产品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

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对国债、地方

政府债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亦免征增值税。自2025年8月8日起，对在该日期之后(含

当日)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的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对在该日期

之前已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包含在 2025 年 8 月 8 日之后续发行的部分)

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直至债券到期。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提供的贷款服务，以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产生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

转让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的基金、非货物期货，可以选择按照实际买入价计算销售额，

或者以 2017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非货物期货结算价格作为买入价计算销售

额。

（2）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

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3）对基金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利息时代扣

代缴 20%的个人所得税。

（4）本基金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按照实际缴纳增值

税额的适用比例计算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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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算情况

5.1 资产负债清算情况

自 2025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6 年 1 月 9日止为本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

金的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26 年 1 月 9日），各项资产负债清算情况如下：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银行存款为 343,068.64 元（含应计利息 17.55 元），在清算期间

产生银行存款应计利息 211.97 元，截至 2026 年 1 月 9 日银行存款为 1,733,786.83 元（含

应计利息 229.52 元）。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不可动用的上交所结算保证金余额为 5,572.37 元（含应计利息

0.25 元），在清算期间产生上交所结算保证应计利息 0.55 元，截至 2026 年 1 月 9 日上交

所结算保证金的本金已全部收回，其应计利息预计于 2026 年 3 月 21 日收回。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债券投资余额为 1,413,679.73 元，截至 2026 年 1 月 9 日

交易性债券投资已全部变现。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为 454.97 元，截至 2026 年 1 月 9 日该款项已全部收

到。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 19,927.42 元，截至 2026 年 1 月 9 日该款项已全部

划出。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 405.91 元，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1 月 7 日全部

划出。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 135.30 元，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1 月 7 日全部划出。

8、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 19.13 元，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1 月 7 日全部划

出。

9、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 118,839.14 元，包括应付赎回费、预提清算律师费、

预提审计费、预提证券日报信息披露费、预提中债登账户维护费和预提上清所账户维护费。

其中：

1）应付赎回费为 0.01 元，截至 2026 年 1 月 9 日该款项已全部划出；

2）应付清算律师费 10,000.00 元，该款项将于取得律师费发票后支付；

3）预提审计费 8,000.00 元，该款项将于取得审计费发票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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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提证券日报信息披露费 88,439.13 元，该款项将于取得信息披露费发票后支付；

5）预提 2025 年第四季度和 2026 年 1 月的中债登账户维护费合计 6,000.00 元，清算期

间已收到的中债登缴费单显示，仅需支付 2025 年第四季度中债登账户维护费 4,500.00 元，

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1 月 5日全部支付，剩余 2026 年 1 月的中债登账户维护费 1,500.00 元

需要回冲；

6）预提 2025 年第四季度和 2026 年 1 月的上清所账户维护费合计 6,400.00 元，清算期

间已收到的上清所缴费单显示，仅需支付 2025 年第四季度上清所账户维护费 4,800.00 元，

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1 月 5日全部支付，剩余 2026 年 1 月的上清所账户维护费 1,600.00 元

需要回冲。

5.2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5 年 12 月 25 日基金净资产 1,623,449.06

加：2025 年 12 月 26 日确认申购 439.71

减：2025 年 12 月 26 日确认赎回 255.33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3,715.06

二、2026 年 1 月 9日基金净资产 1,627,348.50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2026 年 1 月 9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1,627,348.50 元。

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2026年1月10日至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收益和费用由基金份额持

有人享有和承担。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

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6、备查文件目录

6.1 备查文件目录

6.1.1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6.1.2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事宜之法律意

见

6.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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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博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6年 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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